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 

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 

第八次會議紀錄 

 

日期：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日 (星期四) 

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 

 

出席： 陳美蘭主席、林家華副校長、黃東鳳女士、李苑峰女士、 

許美蓉女士、麥志清女士、賴燕芳女士、何沛凡主任、 

胡珏柱主任、周俊仁主任、劉學雲主任、黃偉強老師 

 

列席： 社工林怡君姑娘、社工吳嘉寶姑娘、社工劉子豪先生、羅潔霞姑娘 

缺席：  

地點： 2/F 會議室 

   

會議內容：  

1 歡迎列席之會員 

➢ 主席歡迎各出席者。 

 

2 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 是次會議議程獲一致通過。 

 

3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 未能通過會議記錄 

➢ 何沛凡主任病假期間，未能提供會議記錄，留待下次會議再通過。 

 

 



4 各工作小組報告： 

4.1 財務報告 

➢ 周俊仁主任報告財務狀況，詳情可參考財政報告。 

4.2 小賣部： 

➢ 陳美蘭主席報告小賣部一直以不賺錢為首要原則，但在多年運作下有剩餘

金錢，本年度希望把金錢回饋到學生身上，以免在小賣部中存有大量金錢。 

➢ 小賣部存有大量現金，陳美蘭主席動議把$3000元存入家教會銀行戶口中，

周俊仁主任和議。 

➢ 小賣部由下次家教會會議起需要在會議中報告財務狀況。 

➢ 社工林怡君姑娘提出工作分配修改建議，建議家長或黃偉強老師直接邀請

家長義工協助小賣部。黃偉強老師提出上年度各部門的分工情況。社工部

負責聯絡家長義工、黃偉強老師負責校內開咪宣傳、預留場地以及其他校

內協調工作，在討論後保持原有的工作分配。 

➢ 陳美蘭主席及各位家長提出小賣部 Whatsapp 招募通知訊息過長，家長

難以跟進。建議以 Whatsapp 投票功能進行招募，以一個投票訊息顯示

未來幾次的小賣部開放日期，避免家長被訊息內容「洗版」。 

➢ 社工部會於日後發出通告招收的新的家長義工，由社工劉子豪先生跟進。 

 

5 討論事項 

5.1 聖誕聯歡會和新年籌備進度 

➢ 主席報告預算$4600 購買物資 

➢ 主席動建從小賣部中撥出$1800 以購買物資。林家華副校長和議。 

5.2 會員收費調查進度 

➢ 社工林怡君姑娘報告社工部已致電全校學生家長查詢有關交費方式及意

願。 

➢ 暫未統計已收取款項的數目，會盡快處理並把數據交給周俊仁主任。 



➢ 由於發現部份家長在電子付款上出現困難，故此在收會費方式上加入收

現金的方式。 

➢ 在通告中的聯絡人除了社工劉子豪先生外，加入周俊仁主任以方便家長

查詢。 

5.3 家長旅行進度及安排 

➢ 現時已報名參加人數為 47 人，已收費人數未確定 

➢ 一致通過把報名名額由 40 人增加至 48 人，收費不變。 

6 其他事項/臨時動議 

6.1 會員的資格定義 

➢ 社工林怡君姑娘跟據會章列明，只有教師及家長才能成為家教會會員，

但過往會員大會中，治療師、社工等職工也有參與投票，故此希望確認

有關會員資格的定義。周俊仁主任在會議期間發現社工林怡君姑娘所展

示的會章為 2018 年的舊有版本，並即時展示 2021 的修改版本。在共同

檢示新版會章後發現內容並沒有衝突，確認雅麗珊不同部份的教職員也

能成為教家會會員並參與投票。 

6.2 會章更改(收費) 

➢ 社工林怡君姑娘提出跟據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建議，聯屬會員不應收取

會員費用及需使用正價參與活動。故此提議在下次會員大會期間修改會

章，更改聯屬會員的細節。 

6.3 會員收費(老師/會員) 

➢ 社工林怡君姑娘提出跟據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建議只有家長會員需要繳

交會費，教師及其他職員不須繳交會費。 

➢ 經討論後，雅麗珊的教職員一直也可自由決定是否成為會員及繳交會

費，此做法已維持一段時間。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的會章只用作參考，

學校可自行按校本需要調節會章細節，故此有關教職員的收費方式不作

更改。 

7 下次會議日期 

7.1 下次會議將於 2024 年 1 月 4 日上午 9 時 15 分進行。 

7.2 會議於 11:48 分結束 


